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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采购范围：北杜村、西刘村、龙岩村、杨家寨村、边方村、大石头村 6

个村庄。

2、采购内容：通村道路、村道及其两侧可视范围内的道路清扫、垃圾捡拾，

并对护坡区域的杂草进行清除；负责路灯擦洗、公交站牌擦洗、野广告、横幅清

除等；负责农村垃圾收集转运；负责本村内的卫生死角、道路旁、绿化带内、排

水沟、房屋前后的生活垃圾清理。

二、作业规范及要求

1、中标人需确保废弃物处理和清运途径的合法性，不得造成二次污染。

2、中标人需接受采购人检查、监督和指导，听取采购人的合理意见并积极

配合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检查及整改。

3、中标人必须承担因突发状况/事件或不可预见性问题导致无主废弃物的清

理清运增加而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。

4、中标人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、社保、公积金、伙食、日常管理费用及安

全生产由中标人负责。中标人负责按省、市有关规定与所有工人按时签订劳动合

同，足额支付相关工资福利待遇、参加社保（含养老、失业、医疗、工伤、意外

等），其它福利待遇按陕西省劳动用工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5、中标人负责承包范围内的安全作业管理，严格按有关部门的要求，制定

和落实有关包括但不限于作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等规章制度。

6、中标人在清运过程中，如有损坏废弃物容器及其他公用设施的，由中标

人负责赔偿。

7、中标人在承包期内其工作人员发生各种事故，包括治安、交通、防火和

劳资纠纷等事件，所造成一切后果及损失，由中标人负责承担责任和经济赔偿。

8、如因中标人引起的劳资纠纷等问题，影响正常工作时，采购人有权另行

聘请人员确保正常工作，所产生的费用在中标人的费用中相应扣减。

9、采购人不提供中标人的清理清运相关人员食宿及其相关费用。

10、绿化垃圾须定期清理，垃圾装车附属设备自备（含铲车）。

11、清运要求：垃圾运输车涂装标识合规，整体外观整洁，功能完善，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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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靠，做到“三无”要求：无垃圾外露、无残余物外挂、无污水滴漏。车辆行驶

需遵守交通规则，不得超速超载行驶，且须遵守处理站管理规定，要求每天对车

辆进行清洗和车况检查，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干净。车辆使用费用、运行责任及各

项保险、规费等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，采购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。

12、人员要求：驾驶员须有相应有效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证，操作人员经培训

有相应的资格证，并有安全培训，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，作业时做好安全警示标

志，防止发生意外。作业时须穿着统一款式的工作服，保持衣冠整洁，佩戴工号

牌，工作服有明显所属单位标志。作业人员须按规定配戴劳保用品作业，使用文

明礼貌用语，能听会说普通话。

13、中标人在清运工作时应做到安全、有序，自觉遵守管理制度。中标人工

作人员在清运废弃物时，发生伤亡等安全事故，其一切责任由中标人自负，采购

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，由中标人负责承担一切法律和

经济赔偿责任。

三、报价内容

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形式，即业务包干、经费包干、责任包干的方式。投标

报价包括为完成本项目的成本、利润、运费、税金等及不可预见的与本项目有关

的全部费用。

投标报价中须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生活垃圾清运

1、人员工资

人员名称 人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驾驶员 5

垃圾转运人员 4

2、垃圾转运人员所需劳保用品、工具及机具费用

项目名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劳保用品费用

环卫工服费用

环卫机具费用

环卫机具维修、电池更换及保险费用

环卫工具费用

绿皮垃圾桶摊销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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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环卫车辆工作运行费用

项目名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车辆加油费

车辆维修保养费用

劳保用品费用

环卫工服费用

车辆轮胎磨损费用

车辆折旧

车辆保险审验费用

4、税金

项目名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税金

（二）环境卫生治理

1、人员工资

人员名称 人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管理人员 1

保洁人员 43

2、保洁人员所需劳保用品及保洁工具

项目名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劳保用品费用

环卫工服费用

环卫工具费用

绿皮垃圾桶摊销费用

3、税金

项目名称 报价金额（元/月）

税金

四、违规处理

1、如中标人通过非法途径处理废弃物，相关责任和处罚由中标人承担，与

采购人无关，且采购人有权不支付该部分清运费用，并在服务费中扣除由此部分

产生的费用。

2、如因中标人处理和清运废弃物不及时，造成采购人在检查中受到政府部

门的处罚款项及其他后果，全部由中标人无条件承担。

3、中标人的项目负责人应保持通讯联系渠道畅通。中标人日常在接到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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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通知后，一般情况要求在 8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清理完毕，如遇特殊情况或上

级部门紧急督办的事项必须在 1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。如因中标人原因或未能

联系到中标人或已通知中标人但逾期未到，采购人有权通过拍摄照片作为依据，

每次对中标人视情节轻重扣减服务费。一个月内超过 3次因中标人原因或未能联

系到中标人或已通知中标人，但中标人逾期未到进行清理的，采购人通过拍摄照

片作为依据，有权终止与中标人的合同。

4、中标人作业清理不符合合同要求标准的，采购人通知中标人进行再次清

理，再次清理还不符合质量标准，采购人通过拍摄照片作为依据，有权另找其他

公司清理，所产生的费用从中标人服务费中扣除。

5、中标人在服务期内，由于对清运的废弃物处置不当，没有按照规定要求

处置清运废弃物，且经采购人多次督办未办，给新闻媒体曝光的，第一次扣除一

个月的服务费，第二次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与中标人的承包合同。

6、中标人非文明作业，收运途中有超载、超速、漏撒和明显扬尘现象，分

类作业中有吵杂声、干扰居民、二次污染现象，被群众投诉，经查属实的，每宗

从服务费中扣减由此产生的处理和补偿费用。

7、中标人非法经营，偷倒、乱倒废弃物，产生二次污染、破坏环境，经查

属实的，每宗从服务费中扣减由此产生的处理和补偿费用。造成严重影响的，采

购人有权终止与中标人的承包合同。


